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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2021年9月3日 星期五A15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
2021年9月3日

序号

1

2

3

4

5

6

债务人名称

五指山熊竹种植发展有限公司等38户债权

三亚凤凰岛发展有限公司

海南恒兴置业有限公司

海南华凯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海南建丰达实业开发有限公司

海南晶展实业开发有限公司

债权金额

281,712,994.50

414,390,112.89

33,467,627.49

41,970,218.79

100,138,848.45

100,138,848.45

联系人

韩鑫

李道东

李道东

李道东

孟天

孟天

联系电话

18189766691

15203658803

15203658803

15203658803

18976057680

18976057680

序号

7

8

9

10

11

债务人名称

海南国阳美锦园艺工程有限公司

海南凯鸿船舶工程有限公司

海南中航远洋捕捞有限公司

万宁兴隆新惠康假日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海南华侨商业有限公司

债权金额

20,913,817.39

317,648,622.64

416,694,869.10

19,443,116.65

346,104,664.34

联系人

孟天

孟天

孟天

孟天

王城

联系电话

18976057680

18976057680

18976057680

18976057680

18976936049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重点资产推介会邀请函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是中国长城

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在海南省设立的分支机构。公司以“化解
金融风险、提升资产价值、服务经济发展”为使命，致力于为客户
提供包括不良资产经营、资产管理、银行、证券、保险、信托、租赁、
投资等在内的“一站式、全方位”综合金融服务。现定于2021年
9月15日下午15：30分在海口市海南大厦副楼13层第二会议室

举办重点资产推介会，欢迎各界有识之士踊跃报名参加。
报名方式：2021年9月10日前以回函或电话方式报名参会。
报名联系人及电话：孟天0898-36686273/18976057680

携手长城资产 助力海南发展！
重点资产清单 单位：人民币/元

公开征集意向承租人信息
昌江新汽车客运总站于2020年 7月10日开工建设，预计

2021年12月31日竣工开业。现有昌江海汽广场和昌江新汽车客
运总站公开征集意向承租人。

一、昌江海汽广场一层、二层、三层房屋共计5540平方米（其
中一层1620平方米、二层3090平方米、三层830平方米）。

二、昌江新汽车客运总站1#楼一层、二层、三层共7190平方
米（其中一层1710平方米、二层2740平方米、三层2740平方
米），3#楼一层、二层、三层共2790平方米（每层930平方米）。

以上房屋可用于服饰、商业零售、餐饮、美容、美发、室内乐
园、娱乐等业态经营。欢迎意向承租人咨询报名，咨询报名截止时
间：2021年10月30日。

咨询报名地址：昌江黎族自治县石碌镇人民北路71号昌江
汽车站三楼综合部、海口市海府路24号海汽大厦13楼商业事业
部（接待时间为工作日上班时间）。

联系人：邱先生（昌江），电话：26622724、13178959778；杨
先生（海口），电话：65342405、18689964949。

海南海汽运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9月3日

地块编号

东出让2020-25号

备注：根据《东方市城东片区控制详细规划》，该宗地内行政办公及生活服务设施用地面积不得超过总用地面积的7%。

土地位置

海榆西线北侧、生活
垃圾焚烧发电厂东侧

用地面积

30962.19m2

（合46.44亩）

土地用途

工业用地

容积率

≥0.7
建筑系数

≥30%
绿地率

≤20%
建筑限高

≤30（40）米

出让年限
（年）

50

竞买保证金
（万元）

1386

挂牌起始价
（万元）

1386

东方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东自然资告字【2021】26号

根据《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定》（国土资源部令第39号），经东方市人民政府批准，东方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挂牌
出让一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挂牌出让地块规划指标和出让控制指标

该宗地符合我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已列入我市今年建设用地
供地计划。目前该宗地土地权利清晰、安置补偿落实到位、地上附着
物清表、无法律经济纠纷、土地开发利用规划条件明确、符合土壤环
境质量要求、具备动工开发所必需条件的净地。

二、竞买事项
1、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和其他组织，除法律法规另有

规定者外，均可参加竞买（注：失信被执行人不得参加本次竞买）。属
境外机构（含港、澳、台地区）申请参与竞买的，按照规定需提交商务
主管部门核发的《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和工商主管部门核发的
《营业执照》。本次挂牌出让地块不接受联合竞买；必须在挂牌出让
公告规定的时间内把竞买保证金存入东方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指定
账户（以挂牌竞买保证金入账户时间为准）。

2、具有下列行为的法人和其他组织不得参加本次土地出让
挂牌：

（1）在东方市范围有拖欠土地出让金行为，并未及时改正的；
（2）在东方市有闲置土地、违法利用农村集体土地建设商品住

房、擅自改变土地用途等违法行为，并未及时纠正的；
（3）在东方市范围有非法占地、违法建设行为的。
3、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设有底价，按照价高且不

低于底价者得的原则确定竞得人。
4、本次挂牌出让宗地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详见挂牌出让文

件）。申请人可于2021年9月7 日8:30至2021年9月29日16:00
到东方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办公楼二楼权益和开发岗（或海南省公
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一楼受理大厅3号窗口）咨询和购取挂牌出让文
件，并按挂牌出让手册的具体要求报名参加竞买。

5、交纳竞买保证金的截止时间为2021年9月29日16:00（北京
时间）。经审核，申请人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具备申请条件的，我
局将在2021年9月29日17:00（北京时间）前确认其竞买资格。

6、挂牌地点：海南省政府会展楼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土地
交易厅。

7、挂牌起始时间为：2021年9月28日8:30（北京时间）
挂牌截止时间为：2021年10月8日16:00（北京时间）
挂牌会现场时间为：2021年10月8日16:00（北京时间）。

8、挂牌时间截止时，有竞买人表示愿意继续竞价的，转入现场竞
价，通过现场竞价确定竞得人。

9、本次挂牌出让不接受电话、邮寄、电子、口头等其他方式报价。
三、宗地开发建设要求：
（一）根据市农业农村局《关于东方市东出让2020-25号宗地国

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关联条件的复函》，建议该宗地用于农业
生物有机肥生产及公司办公、配套用地，投资强度为100万元/亩以
上，年产值5000万元/年以上。

（二）该宗地若实施装配式建筑，应按装配式建筑有关规定执行。
上述开发建设要求将列入《海南省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

议》。土地竞得人在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同时，与
东方市农业农村局签订《海南省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

四、其他事项：
1、确定竞得人后，竞得人与东方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当场签订

《成交确认书》，并在30日内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按
照合同约定支付土地出让金，依法申请办理土地登记。

2、土地出让金按《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约定支付，
合同约定一次性缴纳土地出让金的，应从合同生效之日起90日内付
清土地出让金；合同约定分期缴纳土地出让金的，分期缴纳全部土地
出让金的期限不得超过1年，首次缴纳比例不得低于全部土地出让金
的60%。逾期未付清土地出让金的，土地行政主管部门有权依法解
除合同，并由受让人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竞得人缴纳的竞买保证
金自动转做出让地块的出让金。挂牌出让金不含各种税费。

3、挂牌的地块以现状土地条件出让。本次挂牌出让事项如有变
更，以届时变更公告为准。

4、本公告未尽事宜详见《东方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
手册》，该手册所载内容为本公告的组成部分。

联系人：陆先生 蒙先生 联系电话：0898-25585295、65203602
地址：东方市二环南路4号东方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查询网址：http://zw.hainan.gov.cn/ggzy/

www.landchina.com
东方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1年9月3日

其中，五指山熊竹种植发展有限公司等38户债权的债权基准日为2015年12月20日，2015年12月20日之后产生的利息、罚息和违约金
等相关权益，以及与债权相关的从权利亦在本次处置范围内。海南华丰实业投资有限公司债权亦在处置范围内，该户债权本金已清偿，剩余
债权权益为债权履约期间逾期而产生的未清偿罚息。三亚凤凰岛发展有限公司等3户债权的债权基准日为2021年8月30日，2021年8月
30日之后产生的利息及可能产生的按合同约定计算的罚息和违约金等相关权益，以及与债权相关的从权利亦在本次处置范围内。具体情况
请投资者登录我司对外网站查询或与我司有关部门接洽查询（http://www.gwamcc.com）。处置方式：债权转让（单户、两户或组包转让）、
资产重组或多种处置方式组合等。交易对象：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的法人、组织或自然人（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
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
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

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员除外）。公告发布日期及有效期限：有效期自2021年9月3日至2021年9月30日。交易条件：一次性付
款或分期付款。上述债权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受理对上述债权资产相关处置的征询和异议、有关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以及
其他干扰资产处置公告活动的举报。以上信息仅供参考，最终以借据、合同、法院判决等有关法律资料为准。欢迎符合交易条件的投资者踊
跃参与、洽谈购买等事宜，债权情况可登录我司对外网站查询或与我司有关部门接洽查询（http://www.gwamcc.com），若有异议或购买咨
询请致电或来函咨询。特此公告。联系人：赵女士、张女士；联系电话：0898-36686291、0898—36687631；分公司纪检审计部门联系人：陈
先生；联系电话：0898-36686283；传真：0898-36686281；邮政编码：570203；联系地址：海口市国兴大道海南大厦副楼14层9015室。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
2021年9月3日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债务人名称

五指山熊竹种植发展有限公司
海南省五指山第一村（海南五指山第一村）
海南金达旅业有限公司
五指山阳光实业有限公司
五指山康宝实业有限公司（五指山康宝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五指山椰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五指山振兴扶贫综合开发有限公司
五指山金田地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五指山百果园种猪场有限公司
五指山市孔首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五指山市畅好乡农场
五指山市菜蓝子工程有限公司
五指山万山农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
五指山金大实业有限公司
五指山民生开发有限公司
五指山市南圣镇文化农场
屯昌江美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海南绿田园高新技术发展有限公司
屯昌县南飞实业发展总公司（海南屯昌南飞实业发展总公司）
屯昌鹰平实业有限公司
海南恒绿农林开发有限公司
屯昌县新兴镇水果农庄有限公司
屯昌南仙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屯昌县南仙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屯昌日兴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屯昌县新发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债权情况
基准日：2015年12月20日，单位：人民币/元
本金

5,000,000.00
25,800,000.00
5,550,000.00
5,500,000.00
4,100,000.00
4,000,000.00
3,000,000.00
2,300,000.00
2,000,000.00
1,800,000.00
1,748,814.00
1,600,000.00
1,000,000.00
1,000,000.00
1,000,000.00
602,000.00
1,460,000.00
4,960,757.04
8,820,000.00
3,000,000.00
3,000,000.00
800,000.00
1,500,000.00
1,000,000.00
1,000,000.00

利息
7,165,410.38
24,473,434.58
19,676,087.91
5,089,071.52
10,495,045.03
2,708,166.40
4,244,188.02
1,814,390.85
2,481,444.92
2,983,194.68
4,884,702.44
2,945,940.26
1,326,680.09
1,348,876.47
1,227,905.95
603,097.18
1,603,624.17
5,579,455.26
17,180,190.69
4,897,770.59
5,275,605.57
1,473,737.02
2,725,800.56
1,991,977.72
1,881,114.16

合计
12,165,410.38
50,273,434.58
25,226,087.91
10,589,071.52
14,595,045.03
6,708,166.40
7,244,188.02
4,114,390.85
4,481,444.92
4,783,194.68
6,633,516.44
4,545,940.26
2,326,680.09
2,348,876.47
2,227,905.95
1,205,097.18
3,063,624.17
10,540,212.30
26,000,190.69
7,897,770.59
8,275,605.57
2,273,737.02
4,225,800.56
2,991,977.72
2,881,114.16

序号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以上38户债权合计

序号

39

序号

40
41
42

债务人名称

海南恒硕农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
屯昌南恒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屯昌松霞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屯昌金源养殖有限公司
屯昌县豪园现代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屯昌县宏利水果发展有限公司
屯昌县富洪生猪饲养实业公司
屯昌县明珠农业有限公司
屯昌洪发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屯昌万华实业开发有限公司
屯昌树信科技农业扶贫有限公司
屯昌县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海南屯昌实业开发有限公司

债务人名称

海南华丰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债务人名称

三亚凤凰岛发展有限公司
海南恒兴置业有限公司
海南华凯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情况
基准日：2015年12月20日，单位：人民币/元
本金

1,500,000.00
1,650,000.00
3,000,000.00
1,720,000.00
2,000,000.00
3,700,000.00
2,400,000.00
1,000,000.00
500,000.00
800,000.00
800,000.00
1,000,000.00
1,000,000.00
112611571.04

债权情况
基准日：2021年6月20日，单位：人民币/元
本金

债权情况
基准日：2021年8月30日，单位：人民币/元
本金

354,940,000.00
4,304,371.45
4,725,775.68

利息
1,706,368.67
2,310,706.42
3,797,838.24
1,751,602.12
3,797,127.52
8,307,098.02
3,601,023.39
1,460,965.04
779,327.51
1,289,814.50
1,129,690.07
1,466,394.06
1,626,555.48
169101423.46

利息
239,931.89

利息
59,450,112.89
29,163,256.04
37,244,443.11

合计
3,206,368.67
3,960,706.42
6,797,838.24
3,471,602.12
5,797,127.52
12,007,098.02
6,001,023.39
2,460,965.04
1,279,327.51
2,089,814.50
1,929,690.07
2,466,394.06
2,626,555.48
281712994.50

合计
239,931.89

合计
414,390,112.89
33,467,627.49
41,970,218.79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42户债权催收、招商暨处置公告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以下简称“我司”）拟对我司持有的五指山熊竹种植发展有限公司及三亚凤凰岛发展有限公

司等42户债权进行处置。现公告要求包括但不限于公告清单中所列债务人及担保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我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
定的还本付息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
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承担清算责任）。同时我司面向国际和国内两个投资人市场进行招商，欢迎广大有识之士参与购买债权。

债权清单如下：

海口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经海口市人民政府批准，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将市国

家高新区美安科技新城B0417-3地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
让，现就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挂牌出让土地的基本情况
本次挂牌出让的宗地位于海口市美安科技新城B0417-3地块，

土地总面积为11445.87平方米（合17.17亩），土地用途为科研工业混
合用地（其中科研用地60%,工业用地40%)，土地使用年限为50年。
该宗土地权属清晰、安置补偿已落实到位，地块不在系统污染或疑似
污染地块范围内、无法律经济纠纷，土地开发利用规划条件明确，已
具备供地条件。根据高新区管委会《关于提供美安科技新城B0417-
3 地块规划条件的函》（海高新函〔2020〕312号），用地性质为科研工
业混合用地（A35/M1），容积率≤2.5，建筑系数≤35%，绿地率≥30%，
建筑限高≤60 米。科研用地占地不低于用地面积60%。

二、竞买人资格
（一）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和其他组织（法律法规

另有规定的除外），均可申请参加竞买(注:失信被执行人不得参加本
次竞买),本次挂牌不接受联合申请。具有下列行为的法人和其他组
织，不得申请竞买：

1、存在在海口市行政辖区内因自身原因造成土地闲置行为的。
2、存在在海口市行政辖区内拖欠土地出让金、违约金、利息等行

为的。
3、该项目原非法占地或违法建设行为人。
（二）非海口市注册的法人和其他组织，应在签署成交确认书后7

日内在海口市注册成立法人项目公司（持股须50%以上，不含50%）
或全资子公司，由项目公司（持股须50%以上，不含50%）或全资子公
司与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
同》，办理土地使用权登记手续。

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设有底价并按照价高者
得的原则确定竞得人,本次挂牌出让的宗地起始价为1190.14万元，
采取增价方式竞价，每次增价幅度为人民币10万元或10万元的整数倍
递增。竞买人在报名时需缴纳土地竞买保证金人民币1190.14万元。

四、竞买咨询及报名期限
有意竞买者请到海口市土地交易中心（地址：海口市国贸二横路

国土大厦五楼）或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一楼3号窗口（土地
矿业权交易）查询，凭有效证件到海口市土地交易中心或海南省公共
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一楼3号窗口（土地矿业权交易）领取《国有建设用
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手册》，并按挂牌出让手册的具体要求到市土地交
易中心报名参加竞买。

报名时间：2021年9月7日9:00至2021年10月12日16:00
（北京时间）。

五、挂牌时间、资格确认及挂牌地点
1、挂牌起始时间：2021年9 月24日9:00（北京时间）。
挂牌截止时间：2021年10月14 日16:00（北京时间）。
2、申请人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经审核具备申请条件的，我局

于2021年10月14日16:00前确认其竞买资格。
3、地点：海南省政府会展楼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土地

交易大厅。
本次竞买活动挂牌报价阶段只接受书面报价，不接受电话、邮

寄、电子、口头等其他方式报价。
六、其它注意事项
（一）挂牌成交后，土地竞买保证金自动转作为出让地块的土地

出让金,土地出让金按《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约定支付,
定金为成交价的10%。

（二）竞买人竞得土地后，应当与挂牌人签订《挂牌成交确认书》，
并在10个工作日内与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
使用权出让合同》，在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之日起30
日内一次性付清全部土地出让价款。还须在签订《挂牌成交确认书》
之日起7日内与海口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签订《产业
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该协议书作为土地出让合同的补充条
件），并严格按照《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约定内容进行开发
建设，否则将承担相关违约责任。

（三）本次挂牌宗地按现状出让，用于开发建设物联网＋智慧公
用事业产业化及亚洲销售总部项目，建设项目需符合环保要求。

（四）该宗地项目建设采用装配式建造，应符合装配式建筑相关
规定，具体按照市住建局要求执行。

（五）该宗地须按投资强度不低于698万元/亩进行投资建设，达
产后年度销售产值不低于873万元/亩，平均每年单位土地税收贡献
率不低于120万元/亩进行投资建设。

（六）本次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已具备开发条件，竞得人须自
签订成交确认书之日起1个月内完成规划方案设计，2个月内完成施
工图设计并获得《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同时开工建设(以主要建筑的
基础混凝土浇筑为准），2年内完成项目建设。须在成交确认书签订
后18个月内实现项目投产（有产品下线，经营收入，医药企业以提交
GMP认证申请时间为准），项目投产12个月内达产。

（七）涉及水务、绿化、市容、卫生、环境保护、消防安全、交通管理
等的设计施工，应符合国家、海南省和海口市的有关管理规定。

（八）由竞得人按税法规定交纳，挂牌交易服务费按规定收取。
（九）受让人凭土地出让金发票及完税证明等材料办理土地登记

手续。
七、本公告未尽事宜详见《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手册》，

该手册所载内容为本公告的组成部分。
八、联系方式
联系单位：海口市土地交易中心 咨询电话：（0898）68531700
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 咨询电话：（0898）65303602
网上查询：www.landchina.com；http://zw.hainan.gov.cn/

ggzy/；http://lr.hainan.gov.cn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1年9月3日

（2021）第31号海口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经海口市人民政府批准，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将市国家

高新区美安科技新城B0419-1地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
现就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挂牌出让土地的基本情况：本次挂牌出让的宗地位于海口市
美安科技新城B0419-1地块，土地面积13358.61平方米（合20.04
亩），土地用途为科研工业混合用地（其中A35科研用地占60%，工业
用地占40%)，土地使用年限为50年。目前该宗土地权属清晰、安置补
偿已落实到位，地块不在系统污染或疑似污染地块范围内、无法律经
济纠纷，土地开发利用规划条件明确，已具备供地条件。根据高新区
管委会《关于提供美安科技新城B0419-1地块规划条件的函》，用地性
质为教育科研/工业用地（A35/M1），容积率≤2.5，建筑密度≤35%，建筑
限高≤80 米，绿地率≥20%。用地比例采取弹性管控，A35 用地占
60％，一类工业用地占比40％。

二、竞买人资格：(一)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和其他组
织（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均可申请参加竞买(注:失信被执行人
不得参加本次竞买)，本次挂牌不接受联合申请。具有下列行为的法
人和其他组织，不得申请竞买：

1、存在在海口市行政辖区内因自身原因造成土地闲置行为的。
2、存在在海口市行政辖区内拖欠土地出让金、违约金、利息等行为的。
3、该项目原非法占地或违法建设行为人。
（二）非海口市注册的法人和其他组织，应在签署成交确认书后7

日内在海口市注册成立法人项目公司（持股须50%以上，不含50%）或
全资子公司，由项目公司（持股须50%以上，不含50%）或全资子公司
与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办
理土地使用权登记手续。

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设有底价并按照价高者得
的原则确定竞得人,本次挂牌出让的宗地起始价为1398.45万元，采取
增价方式竞价，每次增价幅度为人民币10万元或10万元的整数倍递增。
竞买人在报名时需缴纳土地竞买保证金人民币1398.45万元。

四、竞买咨询及报名期限：有意竞买者请到海口市土地交易中心
（地址：海口市国贸二横路国土大厦五楼）或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
中心一楼3号窗口（土地矿业权交易）查询，凭有效证件到海口市土地
交易中心或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一楼3号窗口（土地矿业权
交易）领取《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手册》，并按挂牌出让手册
的具体要求到市土地交易中心报名参加竞买。

报名时间：2021年9月7日9:00至2021年10月12日16:00（北
京时间）。

五、挂牌时间、资格确认及挂牌地点
1、挂牌起始时间：2021年9 月24日9:00（北京时间）。
挂牌截止时间：2021年10月14 日16:00（北京时间）。
2、申请人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经审核具备申请条件的，我局

于2021年10月14日16:00前确认其竞买资格。
3、地点：海南省政府会展楼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土地交

易大厅。

本次竞买活动挂牌报价阶段只接受书面报价，不接受电话、邮寄、
电子、口头等其他方式报价。

六、其它注意事项：（一）挂牌成交后，土地竞买保证金自动转作为
出让地块的土地出让金,土地出让金按《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
同》的约定支付,定金为成交价的10%。

（二）竞买人竞得土地后，应当与挂牌人签订《挂牌成交确认书》，
并在10个工作日内与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
使用权出让合同》，在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之日起30
日内一次性付清全部土地出让价款。还须在签订《挂牌成交确认书》
之日起7日内与海口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签订《产业
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该协议书作为土地出让合同的补充条
件），并严格按照《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约定内容进行开发
建设，否则将承担相关违约责任。

（三）本次挂牌宗地按现状出让，用于开发建设高端装备制造项
目，建设项目需符合环保要求。

（四）该宗地项目建设采用装配式建造，应符合装配式建筑相关规
定，具体按照市住建局要求执行。

（五）该宗地须按投资强度不低于600万元/亩进行投资建设，自
项目达产后第1年营业收入不低于10000万元，前2年累计营业收入
不低于24000万元，前3年累计营业收入不低于36000万元，前4年累
计营业收入不低于48000万元，5年累计营业收入不低于60000万元
（年亩均营收不低于600万元/亩）。自项目达产后第1年纳税不低于
1000万元，前2年累计纳税不低于2500万元，前3年累计纳税不低于
4000万元，前4年累计纳税不低于6000万元，5年累计纳税不低于
10000万元（年亩均纳税额不低于100万元/亩）。

（六）本次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已具备开发条件，竞得人须自签
订成交确认书之日起1个月内完成规划方案设计，2个月内完成施工
图设计并获得《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同时开工建设(以主要建筑的基
础混泥土浇筑为准），2年内完成项目建设。须在成交确认书签订后
14个月内实现项目投产（有产品下线，经营收入，医药企业以提交
GMP认证申请时间为准），项目投产18个月内达产。

（七）涉及水务、绿化、市容、卫生、环境保护、消防安全、交通管理
等的设计施工，应符合国家、海南省和海口市的有关管理规定。

（八）由竞得人按税法规定交纳，挂牌交易服务费按规定收取。
（九）受让人凭土地出让金发票及完税证明等材料办理土地登记手续。
七、本公告未尽事宜详见《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手册》，

该手册所载内容为本公告的组成部分。
八、联系方式：
联系单位：海口市土地交易中心 咨询电话：（0898）68531700
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 咨询电话：（0898）65303602
网上查询：www.landchina.com；http://zw.hainan.gov.cn/

ggzy/；http://lr.hainan.gov.cn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1年9月3日

（2021）第30号


